
赤峰市红山区营商环境促进中心印章刻制服务企业季度考核表

考核部门：赤峰市红山区营商环境促进中心（盖章） 考核年份及季度：         考核日期： 

序号 被考核企业名称

服从中心统一管理发现迟到、早退、着
装不规范的每次扣0.5分；未按规定履行
请假手续的，视为旷工，每次扣5分；擅

自离岗15分钟以上的，每次扣2分，擅自
离岗60分钟及以上的，视为旷工，每次扣
5分；每请假空岗一天扣1分，半天扣0.5

分，不足半天的按半天计算。

印章交付时间
（总分20分，出现

延迟交付情况的每
次扣1分）

质量标准
（总分20分，刻制

出现错误、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每枚扣2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总分20分，未提

供售后服务，被投
诉后，经中心核查
属实的每次扣5分）

财务报账准确度
（总分20分，报账

材料出现错误，报
价超过中标价的，

每次扣5分）

总分

E22

E23

E24

E25

E26

E27

E28

E29

备注：季度考核总得分在90分以上，全额支付印章刻制费用，80分-90分支付印章刻制费用的90%，低于80分的，责令整改，整改完成后，支付印章刻制费用的90%，若出现重
复二次刻章或虚假刻章等重大事故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所有经济损失，终止合同，并将相关情况报区财政局认定后，依法取缔招标资格。  


